環安組

08.10

第08.10章
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      
10903修
1.
徵收時機

管理局於每年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底前寄發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繳款單，各用戶應於次月十五日前繳納。逾期未繳納者，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，每逾三日加徵應納使用費額百分之一滯納金；逾期一個月經催告而仍未繳納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
2.
內容說明
依據科學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暨各園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計價基準規定辦理。
3.
應備文件
免
4.
申請資格或要件
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。
5.
主會辦單位

環安組

6.
規費及其他事項

無

[image: image1.wmf]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

時程

管理局

廠商

7

.

1 

寄發污水

費繳款聯單

7

.

2 

污水費繳

款聯單

7

.

3 

銀行繳款

7.
流程圖

8. 相關法規

1. 下水道法第四章使用費之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。
2. 科學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(進入本局首頁→廠商服務→相關法規→環安組→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項下，即可下載)。
9.
業務諮詢服務

9.1
FAQ：無。

9.2
公佈欄：無。

9.3
聯絡人：陳秀瑜小姐　分機2333
9. 表單範例

無

〈本章結束〉

� EMBED Visio.Drawing.11  ���








SPA-SOP
0810-2

B0810_971112

[image: image2.wmf]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

時程

管理局

廠商

7

.

1 

寄發污水

費繳款聯單

7

.

2 

污水費繳

款聯單

7

.

3 

銀行繳款

_1288012971.vsd
�

<程序名稱>�

<功能>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


廠商


管理局


時程


7.2 污水費繳款聯單�

7.1 寄發污水費繳款聯單�

7.3 銀行繳款�


